
113學年度第 2學期期末校務會議提案資料 

提案一 

提案單位：教務處 

案    由：本校 114學年度協助行政減課節數為 18節，其分配情形如說 

          明，提案議決之。 

說    明： 

一、 依 108年 8月 15日新北市政府新北府教中字第 1081315865號

令修正新北市國民中學教師每星期授課節數補充原則辦理，學

校教師協助校務酌減節數，全校總班級 27班至 35班為 18節。 

二、 本校協助校務酌減授節數規劃為教務處 6節、學務處 4節、輔

導處 4節、教師會 1節，級導師 3節,合計 18節。 

 

提案二 

提案單位：學務處 

案    由：有關 114學年度作息時間調整案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  明： 

一、 依據新北市國民中小學學生在校作息時間規劃注意事項：各校

得訂定學生每日上學及放學時間，如因班級經營、課後社團活

動、代表隊培（集）訓、學校重要活動或其他特殊需求，在學



生安全無虞前提下，各校得調整部分上學及放學時間。 

二、 114年 5月 27日經課程發展委員會審議通過。 

三、  

          

 

 

 

 

提案三 

提案單位：學務處 

案    由：有關「新北市立文山國民中學服裝儀容規範要點」修訂案，提

請討論。 

說    明： 

      一、依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112年 6月 7日新北教特字第 

          1121082259號函，參酌教育局所提供之範本，據以修正本校 

         「新北市立文山國民中學服裝儀容規範要點」，提經服裝儀容委 

          員會討論後交校務會議通過，由校長發布實施。 

      二、檢附「新北市立文山國民中學服裝儀容規範要點」修正草案及   

          修正對照表一份，如附件一。 

原定 修改  

07:20-7:40 07：40-07：50 打掃時間 

07:50-8:10 07：50-08：05 早自習 

08:15-9:00  第一節 



提案四 

提案單位：學務處 

案    由：有關「新北市立文山國民中學導師遴聘辦法」修訂案，提請討

論。 

說    明： 

一、 112年 6月 30日期末校務會議付委「新北市立文山國民中學導

師遴選辦法」修訂。 

二、 檢附「新北市立文山國民中學導師遴聘辦法」修正草案，如附

件二及「新北市立文山國民中學導師遴聘辦法」修正對照表，

如附件三。 

 

提案五 

提案單位：人事室 

案    由：訂定「新北市立文山國民中學性騷擾防治、申訴及調查處理措 

          施」(以下簡稱本校校騷擾處理措施)案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  明： 

      一、依 114年 6月 4日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新北教人字第 1141078167 

          號函送修訂之「學校版本之性騷擾防治、申訴及調查處理措施 

          (範本)」辦理。 



     二、本校性騷擾防治處理措施係配合性別平等工作法及性騷擾防治  

         法業已具體修正相關申訴及調查處理程序，並依教育局函轉下 

        之處理措施範本訂定。本次防治處理措施修正重點係：原防治措 

        施有關學校發生之性騷擾案件可委託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           

        (以下簡稱性平會)辦理，惟依教育局及勞動部本(114)年最新函 

        釋規定，除學校受僱人數未滿 30人仍可委託學校性平會處理 

        外，餘應設立性騷擾處理委員會負責處理性騷擾案件。 

    三、前於 113年 6月 28日校務會議通過並經新北市政府 113年 8月 5     

        日函備查之本校性騷擾防治處理措施廢止，參照上開教育局函轉   

        下之範本訂定，提經本次校務會議通過後再函報新北市政府備  

        查。 

    四、檢附訂定「新北市立文山國民中學性騷擾防治、申訴及調查處理

措施」草案一份，如附件四。 

 


